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文化项
目扶持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为进一步规范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文化

项目扶持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作用，促进

文化事业发展，根据《上海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沪委宣〔2023〕302 号）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定义）本办法所称文化项目扶持资金是指纳入上海

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经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

局发布并接受申报、组织评审的文化项目扶持资金，主要包括上

海市社会力量举办博物馆美术馆扶持资金、上海市群众文化项目

扶持资金等各类文化项目扶持资金。 

第三条（使用原则）文化项目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应当遵循以

下原则： 

（一）注重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首位，重点扶持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准和

市场价值的精品力作和优秀项目，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二）统筹平衡。坚持统筹资源、突出重点、兼顾公平、科

学决策、分工有序。 

（三）公开公正。通过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门户网站、



“乐游上海”微信公众号公开申报指南，按照规定程序确定扶持

对象并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资金使用过程公开透明。 

（四）注重实效。建立健全文化项目扶持资金的绩效管理机

制，加强事前绩效目标设定，事中绩效跟踪监控，事后绩效评价

的全过程管理。 

第二章 使用管理 

第四条（项目申报）文化项目扶持资金项目申报主体应符合

各分项文化项目扶持资金申报指南中规定的申请条件。项目建设

内容应符合各文化资金申报指南中确定的支持方向和重点。项目

建设期超过一年的，申报内容需完整介绍项目整体建设情况和申

请当年建设内容。 

已获得市级其他专项资金支持的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曾

获得过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文化项目扶持资金扶持的单位，

若获支持项目尚未验收或验收未通过的不得申报。 

第五条（受理方式）文化项目扶持资金申报采取统一受理方

式。 

第六条（项目评审）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收到申请人提

交的申报材料后，按下列程序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一）预审。对申报企业的资质和行政处罚记录进行审查。

对不具备申报资质的企业或不符合申报要求的材料将予以退回，

并告知理由。 

（二）征求意见。征求区文旅局或社会团体主管单位对申报

主体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申报项目可行性的书面意见，鼓励区文

旅局对优秀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扶持。 



（三）评审。由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组织专家或委托专

业机构对通过预审的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各项资金的量化评审指

标不低于总评审指标的 50%。 

第七条（项目公示）拟扶持的项目通过市文化旅游局、市文

物局门户网站、“乐游上海”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

后，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以书面形式通知项目申报人。 

第八条（支持方式）对入选的项目，由市文化旅游局、市文

物局采取无偿资助方式给予资金扶持。对申报时已完成的项目给

予一次性拨付，对申报时未完成的项目分两次拨付，首次拨付比

例为拟扶持总额的 70%、项目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的

30%。 

第九条（反馈制度）文化项目扶持资金支持的未完成项目主

体应当向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报送年度项目进展情况，并在

项目完成后一个月内向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提交文化项目扶

持资金使用反馈表。 

第十条（项目验收）由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组织专家或

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扶持项目进行验收，并选择重点项目进行巡

查。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使用监督）文化项目扶持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各种

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支出，不得用于职工福利支出、正常

办公行政后勤支出，不得用于偿还债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

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等。对违反文化项目扶持

资金使用规定的项目，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将保留收回扶持



资金的权利，并依法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对项目逾期不

完成或验收未通过的项目承担主体，取消拨付项目尾款，并视项

目实施情况保留追回已拨付资金的权利。 

第十二条（专家管理）根据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评审专

家管理的相关要求，建立文化项目扶持资金评审专家库及评审专

家管理制度，广泛吸纳政府机构、研究机构、行业专业、投资估

算、技术经济、财务管理、审计等领域的专家，明确专家资格、

权利、义务、管理等内容。在每年动态调整专家库名单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专家抽选、所评项目的随机性。 

第十三条（内部控制）根据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内部控

制的相关要求，规范文化项目扶持资金内部控制，加强廉政风险

防控建设，建立文化项目扶持资金使用过程中的事前审核、事中

监管、事后评价机制。 

第十四条（绩效管理）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对文化项目

扶持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建立健全绩效管理机制，确立绩

效目标，实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强化绩效结果运用，提

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第十五条（监察审计）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文化项目扶

持资金管理和使用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财务规

章制度规定，依法接受财政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对申报

单位在项目申报、实施、验收等阶段有严重失信行为、虚假申报、

违规使用文化资金或已获得其他市级财政同类支持又重复申报

的，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将不予拨付资金，对已拨付资金实施追回，

取消该申报主体 2年内申报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各类文化项



目扶持资金的资格，视情节严重情况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并将企

业违规信息纳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X月 X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

文化项目扶持资金管理办法》（沪文旅规〔2020〕1 号）同时废

止。 
 

 

 

 
 

 


